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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芜湖市长江流域
重点水域禁捕执法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

市农综〔2020〕163号

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、经开区社会事业局、三山经开区农发局：

为切实加强长江流域芜湖段禁捕执法管理，全面推进水生生

物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，根据《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执

法管理工作方案》（皖农渔函〔2020〕1088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

我局制定了《芜湖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执法管理实施方案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芜湖市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12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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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执法
管理实施方案

为提升我市长江流域渔政执法监管能力，维护我市长江流域

重点水域禁捕管理秩序，加强水生生物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，建

立持续有效的常态化禁捕工作机制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以及习近平

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批示精神，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以

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”等重大决

策部署，全面适应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新形势新要求，围

绕禁捕后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重点任务需要，

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渔政执法能力建设，推动建立人防与技防并

重、专管与群管结合的保护管理新机制，为坚决打赢长江禁捕攻

坚战提供坚实保障。通过合理配置机构力量、加强设施装备建设、

推广应用信息化手段、建立护鱼队伍和健全执法协作机制等方面

努力，力争 2021 年 6 月底前建成渔政执法船艇、无人机和远程

监控网络相结合，高素质的专业执法队伍和适宜规模的护鱼队伍

相弥补的执法装备和队伍；通过持续努力，尽快形成与长江大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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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和禁捕新形势相适应的渔政执法力量，形成权责明确、规模适

宜、运行有力、管护有效的渔政执法管理格局，非法捕捞及各种

破坏水生生物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为

各项保护修复措施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保障机构人员力量。落实安徽省委编委《加强沿江市

县渔政管理执法机构人员编制工作方案》和芜湖市委编办《关于

加强市县渔政管理执法机构人员编制事项的通知》（芜编办〔2020〕

130 号），构建完善纵向贯通市县乡村、横向联动行业部门的禁

捕退捕渔政工作职责体系。沿江的无为市、繁昌区、镜湖区、弋

江区、鸠江区、三山经开区农业农村部门增设禁捕退捕股，各县

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挂渔政执法大队牌子，可按区域设置渔

政执法中队，提高禁捕执法快速反应能力。沿江镇（街）在农业

综合服务机构（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）加挂禁捕退捕工作站牌子，

承担禁捕退捕相关职责。各县市区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当调剂增加

镇街禁捕退捕工作服务站事业编制，配备专职人员承担禁捕退捕

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设施装备建设。按照《安徽省长江禁捕退捕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渔政信息化建设的指导

意见》（皖长江禁捕办〔2020〕2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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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配备标准，购置渔政船艇、执法车辆、无人机、执法记录仪

等基本装备，充实强化基层一线渔政执法力量，实现重点水域、

关键时段有效覆盖，形成与保护管理新形势相适应的监管能力。

沿江市区每个渔政执法机构配置渔政执法船不少于 1 艘，其余县

区执法船根据实际需求配置；沿江市区每个渔政执法机构配置执

法艇不少于 2 艘，其余县区执法艇根据实际需求配置。每个渔政

执法机构配置执法车辆不少于 2 辆。各渔政执法机构配置无人机

不少于 1 架。

（三）推广监控信息系统。将长江（芜湖段）重点水域纳入

“智慧长江”建设，加快建设智慧长江（芜湖）综合管理平台，

实现禁捕水域全覆盖，同时各县（市）区信息中心推进与省、市

渔政信息中心实现对接，做到省、市、县、镇（街）互联互通、

数据共享。通过远程监控、在线监测、智能处理等手段，对执法

监管、案件处理、行动指挥、调度决策、资源监测、信息服务等

提供技术支撑。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，推动实现与公安、水务、

海事、长航公安、交通等部门相关信息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和户外

设施设备共建共享，逐步解决渔政执法发现难、取证难问题。

（四）建立协助巡护队伍。落实安徽省委编委《加强沿江市

县渔政管理执法机构人员编制工作方案》，落实属地责任，设置

公益性岗位，在每村（社区）配备 3—5 名护鱼员，优先使用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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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渔民，夯实禁渔工作体系管理末梢。结合执法监管实际需求和

退捕渔民安置需要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设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，

吸收条件适宜的退捕渔民建立规模适宜的巡护队伍，协助渔业主

管部门开展执法巡查、法规宣传等工作，及时发现、报告和制止

各种非法捕捞及其他破坏水生生物和渔业水域生态的违法行为。

（五）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。加强日常执法监管，努力保

障监管覆盖面和违法查处率。针对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多发的重

点区域和重点时段，及时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，有力打击各类

非法捕捞行为，坚决取缔非法捕捞“三无”船舶。强化水上联合

执法，提升跨部门跨地区执法合力。进一步健全两法衔接机制，

对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增强处罚威慑，有效

遏制电鱼等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犯罪现象。

（六）加强垂钓行为管理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

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农业

农村部相关文件要求，在长江干流禁止垂钓活动。对重要支流垂

钓活动，开展规范化管理。将垂钓行为纳入渔政日常执法管理范

畴，依法打击使用多杆、多钩、锚鱼、长线串钩等器具垂钓，使

用可视化设备或者利用船、艇、筏、浮具等辅助垂钓，以及销售

垂钓渔获物等行为，避免对禁捕管理和资源保护产生负面影响。

三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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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资金保障。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省

市渔政信息化建设的总体部署，结合当地渔业资源状况、禁捕水

域面积、珍稀濒危物种保护需求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，制

定渔政执法装备设施建设方案。利用过渡期补助资金、燃油补助

资金和各级财政资金，加快解决当前执法能力欠缺的突出问题。

要将渔政信息中心运行经费、监控运行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

确保渔政信息中心运行顺畅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责任落实。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根

据结合本地实际，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和

执法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，周密部署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执法任务，

逐项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人，确保各项目标要求落到实处。

水生生物保护区主管部门要明确保护区水域执法监管职责划分

和落实机制，确保执法监管到位。

（三）强化提升执法管理水平。各县（市）区农业农村部门

要根据长江禁捕工作推进情况，大胆探索不同类型的渔政执法管

理新机制，尽快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模式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动员引导。广泛宣传动员社会参与，提高公

众对各类破坏水生生物和水域生态行为的辨识能力和抵制意识。

引导公益组织发挥积极作用，在《芜湖市禁渔期非法捕捞有奖举

报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基础上，探索建立行业与地方有奖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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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的管理模式，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监督、

抵制和举报等。


